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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

通企〔2023〕106 号

关于组织企业家赴日本开展

“产业升级与增量突破”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信用企业、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

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发〔2017〕25 号）文

件要求，拓展信息通信行业企业家世界眼光，培养企业家的全球

智慧，多维度延展视野，帮助企业家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精

准预见未来，提升把握机遇、整合资源、传承创新，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弘扬企业家精神，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国通信企业

协会将组织企业家赴日本开展“产业升级与增量突破”交流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时间安排

2023 年 7 月 24 日-29 日（拟），行程时间 6 天 5 晚。

二、 参加人员

各信用企业、各会员单位及各相关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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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安排

此次考察拟从大阪到东京，贯穿支撑日本的三大产业圈（百

年传承关西圈→高新工业产区名古屋→时尚之都东京圈），走访

日本 NTT，麒麟啤酒，大福物流，松下，京瓷，丰田等世界知名企

业，领悟企业百年长青之道；通过企业交流会、参观技术展示馆、

专题讲课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道，全程

安排专业导师陪同并进行主题教学。详细行程安排见附件 1。

欢迎各信用企业、各会员单位及各相关单位积极报名参加，

请有意向单位填写附件中的报名回执（附件 2），报名回执和付款

凭证请于 2023 年 6 月 23 日前发至联系人邮箱。

附件：1. 代表团日程安排（拟）

2. 赴日交流活动报名回执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3 年 5 月 24 日

（联系人：

雷皎洁 010-68200133 13671232190

郑京京 010-68200130 15611036635

罗 祥 010-68200103、13811814965

王 涛 010-68200108 13810392949

电子信箱：xinyong@ccace.org.cn）

mailto:xinyong@ccac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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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代表团日程安排（拟）

第一天 7月 24 日 周一 北京—大阪关西机场

上午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大阪关西机场

参考航班：南方航空 CZ8029 9：30-13：15

下午 考察交流启动仪式

第二天 7月 25 日 周二 大阪

上午 参访大阪企业家博物馆

下午 参访松下（大破大立，危机应对）

第三天 7月 26 日 周三 大阪—京都

上午 参访京瓷（经营哲学，翻番之道）

下午 参访永乐屋（第十四代传人的经营创新）

第四天 7月 27 日 周四 京都—名古屋—东京

上午 参访大福物流（从自动化到数字化）

下午 参访丰田（新时代新战略）

第五天 7月 28 日 周五 东京

上午 参访 NTT（产业升级，全球觅食）

下午 参访麒麟啤酒（营销数字化，引领品牌年轻化）

第六天 7月 29 日 周六 东京—北京

上午 企业发展研讨会

下午
东京成田→首都国际机场

参考航班：中国国航 CA926 14：20-17：25

※ 具体行程以出发时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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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团说明

此次研学交流费用为人民币 39800 元/人。信用企业、会员单

位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享受

优惠价格，具体如下：

信用企业（已取得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的信息通信行业企

业信用等级评价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信用企业），优惠价格

为人民币 34800 元/人；

会员单位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会

员单位，优惠价格为人民币 37800 元/人。

4 月 28 日前已预报名的人员，可享受优惠人民币 1000 元/人

的优惠，即信用企业享受人民币 1000 元/人优惠后的实际价格变

为人民币 33800 元/人，会员单位享受人民币 1000 元/人优惠后的

实际价格变为人民币 36800 元/人；

4 月 28 日前已预交费用的人员可直接享受特别优惠价格人民

币 33800 元/人，以付款凭证时间为准。

收款银行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银行帐号：0200 0033 0900 5403 113

请在汇款前认真核对，并在付款凭证上标注为“2023 日本研

学交流费”，请勿向此账号以外的任何账号汇款。

全程酒店如需住单人间，需额外补单房差价人民币 5000 元

（单人单住单人床间，不限定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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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中国和日本的机票如需商务舱，需额外补机票差价。

本代表团出行原则上最低人数为：20 人，最多 40 人。

一、上述费用已含：

1.行程表所列在日本的团队出行交通费（豪华旅游巴士）；

2.往返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舱机票、燃油费和机场税（费）；

3.行程表所列酒店或同级酒店的住宿费；

4.行程表所列的餐费（不含酒水）；

5.行程表所列项目门票、场地费、讲师费、讲义费和翻译费；

6.行程表所列企业参访费用；

7.行程表所列的导游服务费；

8.本次行程的签证费用。

二、上述费用不含：

1.旅途中火车、轮船上餐费；

2.卫生检疫费；

3.出入境行李的海关税、搬运费、保管费和超重（件）行李

托运费；

4.酒店内的酒水、洗衣、通讯等费用；

5.在日本期间个人出行的交通费、小费等其他私人性开支；

6.其它未约定由本合同支付的费用（包括单间差、节假日旺

季升幅、机场内候机和转机的餐食、不可抗力因素所产生的额外

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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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赴日交流活动报名回执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曾用名

（如有）
国籍

曾有的或

另有的国籍

出生地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护照有效期 护照签发地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职务 最高学历 婚姻状况

配偶姓名 配偶出生日期 配偶职业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家庭地址

（如有多出

居住地址，

请都写上）

中文：

英文：

现居住地址
中文：

英文：

随团住宿是否要求单间：□是 □否

（如需住宿单间需付单间差 5000 元/人，请务必在提交此表格时注明，提交后变更将不予安排。）

随团航班是否要求商务舱：□是 □否

（如需乘商务舱，请务必在提交此表格时注明，提交后变更将不予安排。）

其它需要说明或特殊要求说明的事项（饮食禁忌等）：

注：请另附 1.一张护照首页扫描件；2.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扫描件，3.居住证等居住证明（如

有），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以便我们核对信息，谢谢！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3年 5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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